凤元村鸡棚租赁合同
出租方：文昌市凤腾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出租鸡场的坐落地址：鸡场位于文昌市昌洒镇凤元村。鸡场场地总面积约64亩；建筑面积：6米*24米*16座＝2304平方米。甲方保证对鸡场用地享有合法出租权，租赁物未被查封、抵押，与第三方无争议。甲方原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

第二条、租赁期限：六年。自2026年8月1日起至2032年7月31日止。租赁期满后，甲方有权收回鸡场，乙方需要继续承租该鸡场的，应于租赁期满前1个月，向甲方提出续租要求，经甲方同意后，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的承租权。

第三条、租金标准、结算方式及租金的缴纳期限。

1、押金及租金：商定乙方诚信经营押金捌仟元整；租金每年一付，定价每座鸡棚每年租金为人民币贰仟伍佰元整（¥:2500元），16座鸡棚每年租金肆万元整（¥:40000元）；鉴于乙方初步起步经营，考虑到生产投入较大，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在10天内一次性支付押金捌仟元（¥:8000元）及第一年租金肆万元整（¥:40000元），共计肆万捌仟元（¥:48000元）；第二年起在每年的8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下一年租金。

2、租赁期满后，乙方付清所有费用且无违约行为后，甲方将无息返还押金。如因乙方违约导致经营未满六年甲方解除合同的，甲方有权从押金中扣除捌仟元作为违约金。如因甲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甲方应返还押金。

第四条、租赁期间，租赁财产的管理和维护。

1、租赁期间，所有的租赁财产的维修与保养由乙方负责，一切维修保养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甲方将所出租的场地交付乙方使用后，甲方自愿将鸡场所内原有的设备免费提供给乙方使用。在租赁期间，如因乙方保管不当或者是乙方不合理的使用导致设备损坏，维修费由乙方自行承担。因合理使用而引起的自然耗损，乙方无需负责。

3、甲方将鸡场交付乙方使用后，同意乙方可根据自身养殖生产需要，合理添置新设备、修缮改造鸡棚及场地，不得破坏场地主体结构及原有基础配套。
4、租赁期满，乙方可自行处置乙方在租赁期内添购的新设备。

第五条、双方银行信息：

1、甲方开户行：文昌农商银行昌洒支行

甲方户名：文昌市凤腾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银行账号：

乙方开户行：

乙方户名：

乙方银行账号：
第六条：出租方与承租方的变更。

1、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2、租赁期间甲方将租赁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第三者的，应提前30日书面告知乙方。所有权转移后，租赁财产所有权取得方即为本合同的当然出租方，享有与原出租方同等的权利，承担原出租方应当承担的义务。

3、租赁期间，乙方如欲将场地转租给第三方使用，必须事先向甲方书面提出申请，由第三方书面确认，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并与甲方、第三方签订补充协议。取得使用权的第三方即为本合同的当然乙方，享有原乙方所享有的权利，承担原乙方应当承担的义务。

第七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在2026年8月1日前将现状租赁场地交付给乙方使用，做好租赁场地林木及设备设施的卫生清洁和维护管理。
2、租赁期间，每个月所产生的水电费由乙方负责。乙方若申请安装电话、宽带、有线电视等设备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3、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处理在租赁期间养殖场中有可能出现的治安、权属纠纷等问题。

4、甲方应协助乙方争取相关的养殖生产优惠政策。所得的政府相关的养殖生产优惠政策（含补贴金）归乙方享有。

5、租赁财产由甲方负责保险，凡因不可抗拒因素引起的租赁物损失，按保险公司受理范围赔偿，但因台风受灾时乙方未及时进行防护（如及时撤下篷布等），损失应由乙方承担，其余情况非乙方责任所致，方可免除乙方责任。
6、甲方有义务保留场地区域内现有的树木绿化，保持现有林荫现状以满足养鸡阴影需要，如需砍伐需经双方同意，如需处置残林时应事前告知乙方。

7、乙方在租赁期间保证应根据生产需要主动造林绿化和维护林荫，如现由于场地遭受风灾林木损毁严重，乙方可自行种植林荫树木，但林木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享有种植林木的使用权。 甲方可合理套种长期林木或果树，但不得影响乙方正常养殖活动。
8、乙方向甲方承诺，所租赁的场地为乙方养殖鸡而使用，乙方保证在租赁期间，未征得甲方同意，不擅自改变上述约定的用途使用。
第八条、联农带农相关事项

(一)联农带农范围。

昌洒镇全体村民，含监测对象，脱贫户等重点对象。

(二)联农带农方式及机制。

1.就业务工：乙方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及甲方村民就业意愿进行劳务联结，可优先吸纳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甲方村民（特别是监测对象及脱贫户等重点人群）参与就业务工或管理活动，实行日薪制，同工同酬，并可根据用工需求，优先安排甲方村民长期就业。

2.技术培训：乙方要为有条件且有意愿的甲方村民（特别是监测对象及脱贫户等重点人群）进行服务联结，提供与产业项目相关的技术指导、技术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

3.订单生产：乙方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及甲方村民（特别是监测对象及脱贫户等重点人群）销售意愿进行订单联结，可优先与有销售意愿的甲方村民签订项目产品购买销售合同，通过以销定产、保底回收等方式优先购买甲方村民产品。

4.发展生产：乙方应通过项目相关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等示范、推广、应用进行服务联结，提升甲方村民的劳动力生产力、增加甲方村民劳动生产效益。

5.收益分红：乙方项目分红收益拨付给甲方后，甲方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及原受益脱贫户参与项目情况对利益分红进行二次分配，并发放到农户的“一卡通”账户，确保农户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三）联农带农预期成效

运营期内乙方每年通过发展生产、就业务工、技术指导、订单生产、收益分红等不少于3种的联农带农机制，累计联结带农农户数量不少于6户，其中脱贫户或监测对象不少于2户。

第九条：合同变更、解除及终止。

1、因政府政策的原因或环保的要求，对养鸡场实行关、停、并、转时，政府对鸡场的赔偿款归乙方所有，乙方投入的固定资产、生活设施及合同未到期的经营权赔偿款归乙方所有。甲方有义务提供必要文件协助乙方申领相关补偿。

2、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第十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方双方协商解决，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文件送达
    甲方：韩之光，送达（邮寄）地址：文昌市昌洒镇凤元村委会，联系电话：13198998106。

乙方：
第十二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村委会一份，镇财政部门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名盖章）：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签约日期： 2026年7月15日
